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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关注压实度，为了进一步提高压实度水平，可以采用灌砂法进行填充，进一步

提高公路建设的稳定性，促进公路建设的不断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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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在以审判为中心所遇到的机遇

（一）在审判中心主义下，律师辩护的能力和作用逐步的得到一定的强化，

对其要求发扬更大作用。改革意见是要求实现强化辩护律师的发言权。譬如，在一

个案件没有彻底侦破完结前边，公安刑事侦查单位有责任去查实由犯罪嫌疑人所提

供的无罪和依法不能追究责任的意见。例如，公安有关部门要对辩护律师的阅卷、

调查取证和与当事人的会见要依法保障，要完善辩护律师的诉讼工作，实现程序的

公平公正。以审判中心建立的诉讼制度能够对控辩平衡起到促进作用，在诉讼过程

中，控辩平等的确立，大大的提升了辩护律师的地位，辩护律师的职能也可以充分

的发挥。例如，在开庭前法官组织双方律师展示证据，听取双方律师对于本案件的

证据提出意见，依据法律来保障双方律师在回避、出庭证人名单、管辖等各个程序

的进行，依据法律保障双方律师在开庭中间的质证论辩、发问等诉讼权利，对于双

方律师给的建议。

（二）刑事辩护对律师的缺口大

刑事辩护律师在以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缺口逐步增大。第一，以审判为中心，

法庭审理案件时需要集中审理和直接陈述的原则，要求鉴定人、侦查人员、证人等

出庭安排穿插问话，法庭审理实质化，对辩护律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是律师无

法胜任当前的刑事辩护的相关工作。第二，对于法律援助和值班律师的相关制度需

要更加完善，这样也对律师的需求变大。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印刷发行《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加大了法律

援助的局限，在《改革意见》里面提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制度，也就是在看守所和

人民法院派律师在此驻守且轮流值班。如果要完善这些制度，肯定需要很多的律

师来参与其中。另外，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的刑事快速的仲裁程序和坦白从宽的改

革，都是需要很多的律师来参与其中。

二、以审判为中心其对律师的挑战

（一）刑事辩护律师的发挥受到四个方向的关系的限制

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以侦查为中心，一旦出现此现象，侦查期间则会

以刑事诉讼为重心。其中，法庭审理的形式化主要显示为以侦查为主的司法程序，

同时也可称为另一种形式的诉讼结构，即流水式作业，审判其实就是再次确认一下

侦查卷宗，引起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难、质证难，没有办法落实的罪

名，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所拥有的权利没有办法得到保障。公检法的制约不足，合

作可以，控辩不平衡，审判不独立，辩护也变成一个形式化表演，以至于刑事辩护

律师的辩护看不到效果。积极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保障案

件证据的真实性，并通过法律一系列的验证，庭审由以往的形式化逐渐转变为庭审

实质化，当牵扯到公检法的相关部门时，在诉讼过程中，对各部门的职能和关系予

以相应的调整，需要建设新式的相互尊重、相融共赢的基础上的法律关系。在新式

的法律关系没有成立之前，刑事辩护律师会面临严重挑战，即审判不中立、控辩不平

等，律师不是有效果的辩护，而是局限性的辩护。

（二）律师刑事辩护过程中受依法裁判的制约

现在诉讼制度的改革是以审判为主，其具体要求其树立依法裁判理念，坚持司

法原则，其具体表现是在刑事诉讼中一定要看证据来判决、疑罪从无、排除非法证

据、程序要公平公正等原则，对于收集的证据要全面、客观、及时，以事实证据为

根据，树立无罪推定原则，不可以强迫嫌疑人证实自己有无罪过，创立一个有序的

制裁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在二零一三年就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

范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在法律里明明白白的提出一定要以证据为主的裁判

原则，然而建立依法裁判是循序渐进的进程。如果刑事审判的中心还没用确定要依

法裁判，那么其辩护将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三）刑事辩护律师受庭审实质化的影响

目前庭审实质化的重点改革任务就是完善正式审判程序的技术设计。以审判

为中心，还要做好开庭前的各项准备，需要以下几点，落实证人、证据、鉴定人、

建立穿插询问程序等法庭调查，完善法庭审理的评议以及裁判的整个过程，保证庭

审过程中的庭审证据和案件事实均呈现在庭审中，进而确保庭审控辩双方可以充分

开展各自的证据、观点、主张和意见。完善改革制度，需要制定规范的庭前会议要

求、规范的交叉询问、规范的提出证据质疑证据等等。现在，所需要的这些标准和

规范有的不完善，有的空白，致使刑事辩护律师不知所措。法庭审理变得实质化，

裁判审理的程序变得规范、标准，其对律师的专业性和行业风险都提出了更高的诉

求，让刑事辩护更加专业化，一定会加高刑事辩护律师的门槛。

三、以审判为中心所遇到的机遇和挑战的措施

刑事辩护律师的主要责任则是为其辩护人进行有效辩护，同时也是每一位律

师所追求的目标。律师刑事辩护工作从取证到分析，也是从无形中找取有效辩护证

据，首先则应以庭审裁判为辩护标准，再者则要求辩护律师结合实际情况在法律范

围内展开辩护，真正做到提升举证质证能力、发挥出互相询问的手法和技巧能力、

充分代表辩护人表达其意见、改变败诉、质证低效等，并积极为辩护人进行有效辩

护，最终做到对判决结果产生实质影响的效果，取事实、找证据，并在法律范围内

可用的条例进行辩护。其次，律师辩护还要在开庭前进行会议探讨，并对会议探讨

的内容高度重视，同时也要注重侦查、审查批捕环节以及诉讼阶段进行高效辩护，

并发表辩护意见。在审判长的审视下，为了发挥对庭审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其辩护

律师应实施最佳辩护方式，主要将收集的证据遍布在法庭上，进而才能达到预期效

果，以此面对新一轮挑战和机遇。

四、总结语

结合全文，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导向下，刑事诉讼的改革给其律师带来了很多的

机遇，与此同时，也给其律师迎来了新的挑战。律师的刑事辩护一定要确保有效辩

护，执行庭审的实质化，熟悉各个庭审规则，其机遇是永远大过挑战的，而刑事辩

护律师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中将会发挥其作用，大展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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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审判中心主义导向下律师刑事辩护的机遇和挑战
周玉涛

（河南苍穹律师事务所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我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中的重大任务就是推进以及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的制度改革，其目的是促进司法公平公正的作用、确保被告者的利益、保护

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这样会给律师在刑事辩护的过程中的改革提供需求、空间、作用、职能等更大的机遇和挑战。当出现新机遇和新挑战时，作为一名律师，一定要贯彻庭

审实质化、专业性、辩护规范化、坚持有效辩护等方法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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